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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 南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
济 南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
济 南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
济 南 市 城 乡 交 通 运 输 局
济 南 市 城 乡 水 务 局
济 南 市 园 林 和 林 业 绿 化 局
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济 南 市 行 政 审 批 服 务 局

文件

 

 

济发改公管〔2020〕159 号 

 
 

关于印发《济南市公共资源交易重点项目 

绿色通道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  

各区县（含济南高新区、莱芜高新区、市南部山区、济南新旧动

能转换先行区）发展改革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房城乡建设、交

通运输、水务、园林和林业绿化、国资及行政审批主管部门，济

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、第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及各分中心，各公

共资源交易市场主体： 

为进一步深化全市公共资源交易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保障重点



 

—2— 

项目顺利推进，实现重点项目公共资源交易提速增效，按照国家、

省、市优化营商环境有关工作要求，制定了《济南市公共资源交

易重点项目绿色通道实施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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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公共资源交易重点项目 

绿色通道实施办法 
  

第一条  为深化全市公共资源交易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优化营

商环境，保障重点项目顺利推进，实现公共资源交易重点项目提

速增效，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重点项目，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

的重点项目以及市委、市政府安排的其他重点项目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绿色通道，是指有关行政主管部门，济

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、第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及各分中心（以下

简称“交易中心”）等单位和部门，对在我市审批、核准、备案

的进场交易重点项目，通过采取提前介入、容缺受理、同步操作、

优化流程等方式，实现交易项目高效推进的保障机制。 

第四条  凡申请进入公共资源交易绿色通道的重点项目，进

场前须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相关文件资料进行确认。有关行政

主管部门应及时受理、批复申请，并通过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

系统推送至市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管理部门。 

对经确认符合进场条件的重点项目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交

易中心应安排专人负责，指导项目方及时完成公共资源交易各环

节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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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进入公共资源交易绿色通道的重点项目招标人（包

括采购人、出让转让方、项目管理方、拍卖人等）具有编制招标

文件、组织资格审查和组织评标能力的，可自行办理招标事宜；

不具备自行组织招标条件的，应当委托招标代理机构代理招标，

鼓励优先选用信用状况良好的招标代理机构。 

第六条  为提高公共资源交易工作效率，对资料不全且确需

先行办理交易手续的重点项目，在基本受理条件具备、主要材料

齐全的前提下，由招标人书面提交限时补齐容缺材料承诺书后，

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可予以容缺受理，容缺事项按照各行政主管部

门有关要求执行。 

第七条 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容缺受理的重点项目，招标

人可以根据项目推进情况，先期进入交易程序。 

招标人应在项目开工前补齐所缺材料并完成相关的报批报

建审批手续，自行承担因项目相关条件发生变化而导致的风险。 

第八条  重点项目招标过程中，不得以不合理条件限制和排

斥投标人或潜在投标人，不得设置隐形门槛。鼓励对简单小额项

目不要求提供投标担保，对中小企业投标人免除投标担保，减轻

企业负担。 

第九条  对进入公共资源交易绿色通道的重点项目实行法

定最短时限办结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受理交易项目备案时，应

一次性告知招标人所需提供的相关资料，对于备案材料不符合要

求的，应自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 1个工作日内，一次性提出整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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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。 

第十条  对于技术复杂、专业性强或通过随机方式难以确定

合适评标评审专家的交易项目，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同意，招标

人可以参照评标评审专家基本条件自行选择相应专业领域的专

家。 

第十一条  交易中心对进入公共资源交易绿色通道的重点

项目，应按照有关要求及时做好相关服务保障工作，优先安排交

易场地，持续完善电子服务平台，推进交易全流程电子化办理，

为重点项目开展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提供优质、高效、便利的服务。 

第十二条  进入公共资源交易绿色通道的重点项目，如发生

质疑、投诉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要求及时作出处理。 

第十三条  引导、鼓励金融机构扩大对重点项目中标企业信

贷投放。通过公共资源交易电子平台系统，为重点项目中标企业

获取融资服务提供相关数据及技术支撑，最大程度降低融资成本，

提高企业贷款效率。 

第十四条  允许和鼓励中央企业投资项目、民营企业投资项

目、外商独资或者外商控股的项目进场交易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

和交易中心应做好服务保障。利用国际金融组织或外国政府贷款

的重点项目，贷款方对招标、投标有特殊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执行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4

月 20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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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2020 年 4月 23日印发 


